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信建投证券为

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签署的委托销

售协议，自 2024年 12月 31日起新增委托中信建投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具体的

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中信建投证券的规定为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基金业务开通情况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是否开通

定投业务

是否开通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销

售机构申购

（含定期定

额申购）费

率优惠

010211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不开通 开通 是

010212 景顺长城顺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不开通 开通 不适用

001194
景顺长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开通 开通 是

001407
景顺长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C
开通 开通 不适用

注：本公司新增委托中信建投证券销售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上表仅就基金本身是否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和是否参加销售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进行

说明，投资者能否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上述业务，以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

准。

二、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 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陈海静 

电话：（010）85156499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95587



网址：www.csc108.com

三、相关业务说明

1、上述申购赎回等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

金。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

定投定额投资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

额及扣款方式，由上述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

及基金申购业务，具体的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3、如上述销售机构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

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遵循

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关于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限制因素、同一基金不同份

额是否开通互转业务、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

招募说明书。

4、如上述销售机构为投资者开放本公司上述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一次性申购或定

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折扣优惠，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

的费率优惠规则，以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5、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级差及累

计申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上述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2899

网址：www.igwfmc.com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95587

网址：www.csc108.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

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

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

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景顺长城精锐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招商银行等多家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等多家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2025 年 1 月 2 日起，

新增招商银行等多家公司销售景顺长城精锐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基金代码：A 类 021431；C 类 021432）。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机构信息

序号 销售机构全称 销售机构信息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

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联系人：季平伟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00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张为忠

电话：（021）61618888
客户服务热线：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

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高迎欣

联系人：穆婷

联系电话：010-58560666
传真：010-57092611
客户服务热线：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院 1
号楼 6-30 层、32-42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院 1
号楼 6-30 层、32-42 层

法定代表人：方合英

电话：010-66637271
传真：010-65559215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citicbank.com/

5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

外环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鲁智礼

联系人：李盼盼、程月艳

电话：0371-69099882、0371-69099881
客户服务电话：95377
网址：www.ccnew.com

注：上述销售机构具体销售安排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销售机构的相

关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序号 销售机构全称 销售机构信息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citicbank.com/

5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77
网址：www.ccnew.com

6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
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标普消费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及停牌公告

近期，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旗下景顺长城标普消费精

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标普消费 ETF，交易代码：

159529，以下简称“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

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

重大损失。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基金将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开市起至当日 10:30 停牌。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

本基金。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

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

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

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

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景顺长城精锐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腾安基金和东方财富证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安基金”）和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证

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2025 年 1 月 2 日起，新增委托腾安基金和东方财富证券销售

景顺长城精锐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A 类 021431；

C 类 021432）。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机构信息

1、销售机构名称：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二路 33 号腾讯滨海大厦 15 楼

法定代表人：林海峰

联系人： 谭广锋

客户服务电话：95017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2、销售机构名称：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 10 栋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戴彦

联系人：陈亚男

电话：021-23586583

传真：021-23586864

客户服务电话：95357

网址：http://www.18.cn

注：上述销售机构具体销售安排以销售机构规定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销售机构的相

关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017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3、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57

网址：http://www.18.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